
最近几天，很多省份陆续
公布了高考成绩，接下来的流
程就是填报志愿了。虽说字面
上的“志愿”代表着考生个人的
志趣和意愿，但最终的选择往
往不是考生自己能够决定的，
甚至有些志愿体现的只是家长
替考生做出的选择。

家长们“为孩子好”的心
情当然可以理解，但看到这些
平均年龄已然成年的考生，依
然无法做出本应由他们独立
做出的选择，确实让人感觉不
是滋味。填报志愿能力的缺
失，既反映了考生独立自主能
力的缺失，背后更有着长期以
来教育理念方面的扭曲。对于
一个人来说，接受教育并取得
好的成绩固然重要，但别因为
过度的呵护，让本已成年的人
却仍未形成能够对自己负责
的独立人格。

尽管不能排除部分考生完

全是出于自己意愿“放开了
报”，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家长
要比考生对志愿更有“发言
权”。回顾往年填报志愿时的情
形，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上咨询，
家长也往往比考生更加积极。
就算是入学之后，谈起当初怎
么选的专业，也有不少学生表
示“家里人帮我报的”。于是在
很多时候，报考学校或专业主
要基于以下考虑，有当下的热
门专业，有未来前景可期的专
业，有身边成功者选过的专业，
有未来就业时家里人能帮得上
忙的专业……独独缺少了一个
关键的因素，考生自己的志趣
与意愿。

无论是“考得好不如报得
好”，还是对“选错专业”的担
忧，里面包含的常常是功利性
的因素，这就等于默认，很多
考生没有也不必有自己的真
正“志愿”，这与考生的年龄或

应有的成熟度是不匹配的。一
般说来，高中毕业生大多接近
或已满18岁，在法律意义上都
已拥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像
考大学报志愿这样的事，他们
本应有权也有能力独立做主。
相比替孩子做主，家长选择放
手才是负责任的做法，如果放
不下或放不开，只能说明在这
18年里，家长们的教育是不成
功的。

家长做主填报志愿反映
出扭曲的教育理念，家庭教育
充斥着过多的以短期成绩为
主的功利考量，却忽视了教育
的首要目的是培养能够对自
己负责的人。由“填志愿”的无
能延伸开来，这就更好理解为
什么大学生中会存在这样一
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中的相当
一部分，是法律上的成年人，
却仍旧需要社会各方面像对
待中小学生那样给予特殊保

护。就拿“校园贷”这个老问题
来说，无非是一群无法对自己
的消费行为负责的“孩子”，遇
到了别有用心的人。

从中不难看出，对孩子的
干预，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
最起码在“结构”上存在着不
合理之处。既然是填报考生志
愿，那就要最大限度地反映考
生自己的志趣和意愿，如果担
心他们做不出好的选择，那就
从一点一滴开始，把教育工作
做到前面，让他们学会了解自
己，培养他们对自己负责的能
力。眼下很多省份在做高考改
革，类似扩大自主招生的比
例，或是统考中打破文理分
科，都是引导考生认识到自己
真正的兴趣和特长所在，而不
是临到关头不知所措。相比卷
面成绩的高低，独立自主的能
力才是对未来发展最有帮助
的能力。

志愿是考生的，不是家长的

“出租车围堵网约车”何以仍成新闻

□舒圣祥

近日，山西晋中榆次大
学城出租车围堵滴滴顺风
车引发社会关注。晋中市交
通运输局发文称，被围堵车
辆在滴滴平台注册，该平台
属非法运营。此外出租汽车
驾驶员发现违法运营网约
车，应及时举报，不得采取
过 激 行 为 及 擅 自 围 堵 、拦
截。提醒广大市民及大学城
师生员工出行时尽量选择
乘坐正规出租汽车，不要贪
图便宜乘坐非法运营车辆，
以免人身财产安全得不到
保障。（6月24日人民网）

尽管有关围堵的视频
传出之后，有些不实信息随
之而来，但刨去谣言，大学
生搭乘顺风车被出租车司
机蛮横阻拦，是无可争议的
事实。这种新闻在今天仍然
发生，不禁给人今夕何夕之
感。真替去这种地方上大学

的年轻人可惜，连打个顺风
车都要被拦截，与先进城市
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尤其令人注意的是，在
出租车司机围堵顺风车的
现场，围观的学生一致支持
顺风车，他们很清楚，最后
因“围堵事件”受到伤害的，
肯定还是乘客。据当地大学
城的大学生反映，出租车坐
地起价、从来不打表，大学
生出行难问题长期存在。出
租车服务差、价格高，还不
让大学生坐网约车，动不动
就围堵，与“车霸”何异？单
就这种态度而言，又怎能期
待出租车能够给乘客提供
优质的出行服务？

出租车与网约车，是竞
争关系，但竞争归竞争，你
不能同时冒充裁判员。出租
车司机拉帮结派，冒充执法
者围堵网约车或者顺风车，
在当地早已不是一次两次，
要不然，出租车司机也不会
如此妄为。可问题是，到底
是谁授予了他们“执法”的
权力？又是谁在背后为他们

的暴力行为撑腰？当地相关
部门的公开回应，其实已经
给了我们答案。正是监管者
对待出租车的过度宽容与
对待网约车的过度严厉，纵
容了围堵的发生。

“被围堵车辆在滴滴平
台 注 册 ，该 平 台属非 法 运
营 。”这 是 官 方 做 出 的 回
应。这就不能不让人质疑，
作为国内最大的网约车平
台，作为被视作行业创新的
典型案例，滴滴为何在晋中
仍是非法的身份？是它没有
去 申 请 ，还是它 的 服 务 能
力，达不到当地的高标准？
抑或当地相关部门刻意保
护本地出租车？地方层面在
落实网约车新规时，应该承
接中央层面对待新事物的
宽容与善意，不能因受制于
既得利益，让新规走样、变
味。

对于出租车围堵顺风
车，当地并未对冒充执法者
的出租车司机做出任何处
罚，反而继续鼓励出租车司
机举报，只要不采取过激行

为就行。意思大概是，只要
出租车不再搞出大新闻，就
会继续将打击网约车进行
到底。至于包括大学生在内
的当地群众的出行利益，似
乎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出租车坐地起价，如何
从根源上解决？为何别处网
约车都能合法运营，偏偏当
地要反其道而行之？这些才
是当地群众最关心的。一句

“不要贪图便宜乘坐非法运
营车辆”的提醒，不仅无视
当地群众以更便宜价格享
受更好出行服务的迫切需
求，出租车司机拉帮结派围
堵网约车反倒被包装成了
勇于与不法行为做斗争的

“英雄”。
某种意义上，地方对待

网约车的态度，是一张有效
甄别一座城市的管理者是
否真诚对待创业创新的试
纸。看它说什么不如看它做
什么，连个网约车都不能好
好跑的地方，创业创新的空
间能有多大，营商环境又能
有多好呢？

对临汾监测数据造假窝案当引以为鉴

“索酬不成摔手机”

追责不能含糊

□房清江

近日，一则社会新闻令网
友咋舌：浙江宁波一女子路途
中丢失手机，拾到手机者要求
2000元报酬方可归还，因报酬
数额分歧两人协商未果，见失
主报警，拾到者直接将手机摔
碎。（6月24日新华网）

从法律上讲，捡到失物者
拒不归还，属于不当得利，失
主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要求返
还；如果失物价值超过了2万
元，则涉嫌非法侵占，捡到失
物者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同时，个案还触碰了法律
的另一条底线，故意摔手机导
致物品受损，构成故意损坏他
人财物的违法行为。如果损失
金额达到一定的程度，可被追
究刑事责任，即便达不到刑事
标准，也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
法的相关规定。

而从情与理来讲，即便法
律允许拾物者提出一定的酬
劳要求，以示奖励或者补偿保
管、返还的成本，在手机失主
提出一箱杨梅+500块人民币表
示谢意的情况下，拾物者仍然
索要2000元，超越了酬劳的性
质，与勒索无异。

对于这起个案，徒有道德
的批判是远远不够的，其极端
性早已超越了拾物索酬道德
争议的范畴，依法从严追责不
能含糊，这也是对道德之恶最
有力的惩治。同时，之于拾物
酬劳问题也是一种警示，既要
在拾物者的权利与义务之间
找到平衡，也要进一步明晰拾
物者权利的界线，保证“索而
有度”，形成更清晰的规则，才
有助于杜绝不必要争议以及
极端事件的发生。

由此不能不反思有关拾
物酬劳的法律表述，目前的明
文规定尚显模糊，而且强调的
还是权利人对拾得者的奖励
义务，而不是拾得人索要报酬
的直接依据。显然，这并不利
于对拾物归还的适度功利的
保护。事实上，确立拾物者适
度索酬的主动权，更有助于求
得最大公约数，有权索酬而选
择无偿归还，反而更能体现拾
金不昧道德的成色。

今年4月，临汾市环保局
原局长张文清指使手下对市
区6个国控站点进行干扰；临
汾市环境监测站原聘用人员
张永鹏还建立名为“兄弟”的
微信群，许诺给作案者每人每
月3000元好处费；为了不被拍
到，作案者配备了口罩、帽子、
头盔、手套等，更请人实施远
程屏蔽技术……临汾近日被
爆出的大气监测数据造假窝
案，引发关注。

6月23日下午，生态环境
部环境监测司就此向媒体通
报，称该案影响恶劣、性质严
重、教训深刻、发人深思、令人
警醒。

临汾大气监测数据造假
窝案与之前西安长安区爆出

的监测造假案，可谓惊人地相
似——— 都是环保局长指使，都
是通过非法手段干扰监测点。
相形之下，临汾一案涉及人员
更多、组织更严密、干扰站点
更多、持续时间更长，作为地
方环保部门竟猖獗至此，难怪
环境部会震怒、舆论会惊愕。

长安区监测造假案被曝
光后，当时的环保部曾表示，
要坚决打击环境监测不当干
预和弄虚作假行为；“两高”还
为此出台司法解释，将环境监
测数据造假行为纳入污染环
境罪。临汾涉事环保官员对此
仍敢置若罔闻，这也反映出，
个别环保官员仍存在投机取
巧心态。拿临汾来说，2017年
当地曾因“二氧化硫超标千
倍”事件上了舆论黑榜，面对
环保考核压力，涉事环保官员
拿出的不是治污魄力，而是自

以为是的小聪明。
这背后或许连着造假的

低风险。临汾此案若不是作案
者太猖狂，作案频密且持续时
间太长，手法欠专业，使得监
测数据出现明显异常，恐怕还
不至于被轻易发现。最初被发
现后，该案还差点被“压下
去”——— 案发后，山西省环保
厅曾向临汾市环保局通报，后
者将此事定义为个人行为，直
接作案者只被公安机关拘留
10日，后来环保部介入真相才
大白。

这起监测数据造假窝案，
堪称负面典型。对这类触犯法
律“红线”、污染行政作风的做
法，就该以铁腕姿态打击，该
追责就追责，以儆效尤。

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现，
接下来，环境主管部门不妨从
几点着手：首先，对环境监测

数据异常进行更严密监控和
分析，强化大数据执法，动用
更多“飞行检查”手段。不仅要
查直接篡改数据的造假，对于
类似雾炮车干扰这类擦边球
式的造假行为，也要零容忍。
对于个别地方政府掩盖和袒
护监测数据造假的，也要一查
到底。

再者，积极引入社会监
督。事实上，在官方环境监测
外，许多专业环保组织也会对
地方污染数据展开日常监测。
鉴于此，不妨将其纳入合力监
督体系中，甚至以开放态度扶
持民间环境监测，增强对监测
数据造假的震慑。

无论如何，决不能容许这
类恶劣的监测数据造假窝案
再上演。（摘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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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媒体视点

既然是填报考生志愿，那
就要最大限度地反映考生自己
的志趣和意愿，如果担心他们
做不出好的选择，那就从一点
一滴开始，把教育工作做到前
面，让他们学会了解自己，培养
他们对自己负责的能力。

评论员观察

葛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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